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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八届董事会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董事会于 2021年 4月 16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2.2021年 4月 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董事会会议。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人。 

4.本次董事会会议主持人为董事长高烈先生，公司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总经理辞职的议案》 

公司总经理申强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其在公司担任的总经

理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上述人员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独立董事发表了无异议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对申强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深表感谢。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林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高烈先生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会

聘任林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附后）。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公司副总经理包明伟先生、王凤民先生、霍刚先生，

申请辞去其在公司担任的副总经理职务。公司财务总监赵中华女士，

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其在公司担任的财务总监职务。上述人员辞职后

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上述人员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董事会对上述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深表感谢。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林东先生推荐，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会聘

任陈新先生、杨晓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丛雅娟女士为公司财

务负责人（简历附后）。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陈新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杨晓芳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丛雅娟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 

《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刊登于 2021年 4月 28日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赵希男先生、张肃珣女士、袁知柱先生向董事会提

交了《独立董事 2020 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

会上述职。《述职报告》刊登于 2021年 4月 28日巨潮资讯网。 

6、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刊登于 2021年 4月 28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刊登于 2021

年 4月 28日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

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本

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刊登于 2021年 4月 28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0、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续聘的独立意

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2021年度投资框架计划的议案》。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投资框架计划公告》刊登于

2021年 4月 28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

资讯网。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通过《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公司持续督导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同意的核

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公告》。 

该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董事高烈先生、曹爱民先生、申强先

生、黄兴华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3、审议通过《关于与本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重新签订<金融服

务协议>的议案》 

独立董事就此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同意的

独立意见。 

公司持续督导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同意的核

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与本钢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重新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公告》。 

该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董事高烈先生、曹爱民先生、申强先

生、黄兴华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4、审议通过《关于在本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存贷款业务的

风险处置预案》 

《关于在本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存贷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

案》刊登于 2021年 4月 28日巨潮资讯网。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董事高烈先生、曹爱民先生、申强先

生、黄兴华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5、审议通过《关于与辽宁恒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

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独立董事就此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同意的

独立意见。 

公司持续督导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同意的核

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恒亿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作框架协议公告》。 

该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董事高烈先生、曹爱民先生、申强先

生、黄兴华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的议案》 

独立董事就此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同意的

独立意见。 

公司持续督导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同意的核

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原材料和服

务供应协议>公告》。 

该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董事高烈先生、曹爱民先生、申强先

生、黄兴华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7、审议通过《2020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刊登于

2021年 4月 28日巨潮资讯网。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持续督导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同意的核

查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8、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9、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短期周转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

议案》。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持续督导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同意的核

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短期周转

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审议通过《本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本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刊登于 2021 年 4

月 28日巨潮资讯网。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项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董事高烈先生、曹爱民先生、申强先

生、黄兴华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1、审议通过《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刊登于 2021年

4月 28日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持续督导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同意的核

查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

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本

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订案》刊登于 2021年 4月 28日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案》刊登于 2021年 4月 28日巨潮资讯

网。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调整组织机构设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组织机构设置

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6、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赵希男先生任期届满，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及董

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离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赵

希男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鉴于赵希男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因

此赵希男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在此之前赵希男先生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责。 

赵希男先生在公司担任独立董事期间独立公正、勤勉尽责，公司

董事会对赵希男先生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保障董事会工作的顺利开展，经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审核，拟提名钟田丽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

后）。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钟田丽女士曾多年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对本公司治理和

经营情况较为熟悉，离任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7、《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曹爱民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其

在公司担任的董事、副董事长职务，并同时辞去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职务。 

公司董事申强先生、黄兴华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其在公

司担任的董事职务，并同时辞去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董事会对上述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深表感谢。 

因上述上员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因

此上述人员的辞职申请将在公司增补董事后生效，期间上述人员将继



 

续履行董事职务。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8、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控股股东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荐，公司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提名蒋光炜先生、韩梅女士、林东先生、王东晖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1、蒋光炜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韩梅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林东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王东晖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9、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刊

登于 2021年 4月 28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和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董事候选人简历： 

蒋光炜，男，56岁，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本钢制造

部冶金技术处处长;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冷轧厂副厂长兼电工钢品

种开发项目部经理、厂长兼包装项目部副经理；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

司产品研究院院长兼先进高强产品研究所所长；本钢浦项公司总经

理、董事；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本钢

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现任本钢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 

韩梅，女，52岁，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本钢板材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本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部长兼监事会管

理处处长、第三监事会副主席、本钢集团财务公司监事、本溪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部长；本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本钢

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本钢集团公司副总会计师、东北

特钢监事会主席、本钢集团财务公司董事。 

林东，男，51岁，研究生、教授研究员级高工。历任本钢板材

股份有限公司炼钢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厂长兼党委副书记；本钢炼

钢用料整治组副组长；本钢产业链延伸项目部经理；本钢板材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质量管理中心主任；现

任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制造部部长。 

王东晖，男，51岁，大学学士、高级会计师。历任本钢集团财

务部综合处处长；本溪钢铁公司机制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本钢集团

财务公司副总经理；本钢集团经营管理部副部长；本钢北营公司总会

计师兼财务部部长、运营改善部部长；本钢集团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兼

北营公司总会计师；现任本钢集团公司财务部部长。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钟田丽 女，1956年生，东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东

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东北大学基础学院院长兼工商学院财务

管理研究所所长；现任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陈新，男，51岁，大学本科，工程师。历任本钢板材股份有限

公司运输部经理助理、副经理、部长；本溪北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长；北钢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本钢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本钢板材公

司副总经理。 

杨晓芳，男，57岁，博士，高级工程师。历任本钢冷轧厂副厂

长；本钢浦项公司副总经理；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冷轧厂厂长；资

产经营管理公司经理；辽宁恒基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董事长、经理；本

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三冷轧厂常务副厂长；现任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兼设备部部长。 

丛雅娟，女，50岁，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本钢板材股

份有限公司冷轧厂财务科科长；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助

理；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本钢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

资金总监；现任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财务负责人）。 

以上拟任人员未持有公司股份；除简历所披露的信息外，与公

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没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最近

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没

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独立董事候选人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